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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际体育仲裁院的裁决谈兴奋剂争议中的严格责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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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对体育运动中服用兴奋剂分行为所适用的是严格责任，大多数情况下根本不考虑有关当事人的
主观意向。举证责任一般由指控运动员服用兴奋剂的体育组织承担，服用兴奋剂的嫌疑运动员也可以提供减轻处
罚的证据。

     【关键词】国际体育仲裁院， 兴奋剂， 严格责任

      1．问题的提出 
    体育运动的商业化、全球化的发展使得如何解决国际体育争议成为法学界和体育界共同关注的研究课题，而
国际体育仲裁却因其迅速、保密、费用低的特点倍受众多当事人及体育组织的青睐。国外一些国家设立了专门的
体育争议解决机构，国际奥委会为解决国际体育争议而于1984年专门成立了国际体育仲裁院(CAS)。而在我国，可
以讲目前我国已经成为体育大国，在世界体育舞台上占有重要地位。与此相应体育争议较之以往会更多，而国内
各体育协会基本上都没有自己的仲裁机构，国家也无专门规定体育仲裁的立法。这些现实情况对解决体育争议以
及进行国际体育交流实属不利。因此，研究国外尤其是国际体育仲裁制度，也会对我国体育争议解决制度的建立
有所帮助。而且，北京2008年奥运会的召开带来的一系列法律问题也要求我们跟上国际形势，与国际接轨，故也
有必要了解和借鉴国际体育界的体育仲裁制度，使之对构建我国的体育争议解决制度能够有所裨益。 
    在国际体育运动领域因使用兴奋剂而引起的争议是国际体育仲裁院仲裁的争议中最主要的类型。因为兴奋剂
的使用种类和方法在不同体育运动项目之间是不同的；禁用的兴奋剂的种类一直在不断发展中；而且不同的体育
协会或联合会的章程以及某体育联合会与其成员协会的章程对禁用的兴奋剂的种类往往有不同的规定，这样就容
易产生争议，尤其是在世界反兴奋剂条例生效之前的体育运动中更是如此。 
    体育运动需要公开、公平的竞争。使用兴奋剂是一种作弊行为，是与体育运动相对立的。服用兴奋剂的行为
违背体育道德、医学道德，有悖于公平竞争的精神，并且与尊重运动员身体健康、构成奥林匹克运动基石的基本

原则背道而驰，也践踏了由国际奥委会、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以及各国奥委会所颁布的竞技体育的法规。 [1]同

时，它也腐蚀了使用兴奋剂的运动员的道德和伦理价值，危及他们的精神和身体健康，而同时也会使整个体育界
遭受挫折。控制兴奋剂是防止体育运动作弊这种有害方法的主要形式。国际体育仲裁院作为国际体育运动领域中
的主要裁判机构，其审理的有关兴奋剂的争议对于兴奋剂的预防和控制起着重要的作用，对规定兴奋剂问题的有
关规范的完善有着借鉴作用，同时其裁决的制裁措施对于一般的运动员也有一定的警示意义。 
    根据体育仲裁规则第R58条的规定，国际体育仲裁院有义务遵守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的规范，那么对服用兴奋
剂问题的解释将取决于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各自的规定。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统一的适用于所有提交到国
际体育仲裁院仲裁的服用兴奋剂的定义。 
    另外，尽管几乎所有的有关兴奋剂的规范都规定兴奋剂争议适用严格责任原则，但是在具体的要求条件上又
有所不同，主要表现在是否要求当事人有过错、有服用的目的或者提高比赛成绩的效果等。在这方面，有两种彼
此矛盾的观点。一方面，有些仲裁庭强调服用兴奋剂的性质是一个纯粹的严格责任，也即无过错责任。相应地，
没有必要再去解释运动员的服药目的或者过错问题。然而，许多仲裁庭认为有必要减轻因严格责任制度而对那些
既无故意也无过错的运动员所带来的严重后果。但是这样以来运动员就有机会逃避责任。因此，许多仲裁庭在举
证责任方面做了变更，要求运动员举证证明自己没有过错，这样在严格责任制度里通常不存在的故意因素就会被
不予考虑。另一方面，当某运动员被发现服用兴奋剂时，也有仲裁庭适用有罪推定制度。在这里运动员有可能通
过提供证据证明他不是故意的或过错的来反驳有罪推定。相应地，这些仲裁庭将不会适用严格责任制度。然而，

人们可能会对这两种不同的法律概念之间产生疑惑。 [2]如上所述，确有必要去理清严格责任的含义与适用以及

过错推定和举证责任等问题。 
    2．严格责任的含义 
    对在体育运动中服用兴奋剂行为的处罚并不是刑事意义上的刑事处罚，它是一种体育运动中的纪律性处罚，
通常情况下是根据私法或者民间规范来作出的。不过，有些国家的法律认为服用兴奋剂是刑事违法行为，譬如希

腊、法国 [3]等国的法律就是这样认为的。相反，在体育运动中，引起争议的则是能否适用刑法中的一些原则，

尤其是“遇有歧义时应有利于被告的原则(in dubio pro reo)”以及“法无明文者不罚(nulla poena sine culp
a)”这两项原则。这样以来兴奋剂争议中的举证责任问题就非常重要。 
    体育运动中因服用兴奋剂而引起的举证责任通常是由控方即体育组织来承担，它必需提供证据证明对方有服
用兴奋剂的行为和应当受到处罚。通常情况下是除了在运动员的体内或者排泄物里发现禁用的药物之外就没有其
他的证据了，除非有证人证言和承认行为加以证明，否则这是服用兴奋剂的一个强有力的证据。这种基于在运动
员的体内或者排泄物里有禁用药物的客观存在而对服用兴奋剂的行为进行处罚的方法就被冠之以严格责任，尽管
有时可能会造成某种程度的误解。在法律上，严格责任的含义通常是指没有故意或者过失，它意味着当事人的行
为没有故意的成分，在处罚和目的之间没有任何联系。在兴奋剂案件中，严格责任意味着一旦确认了服用兴奋剂

的行为，对有关运动员进行处罚是不可避免的结果，根本不用考虑其是否有过失。 [4] 

    在国际体育仲裁院仲裁庭最初所裁决的兴奋剂案件之一即涉及国际马术联合会的争议里仲裁员首次认定只要



发现兴奋剂即自动取消其参赛资格的国际马术联合会的条文为“绝对的严格责任。” [5]因此，仅仅药检呈阳性

的结果就可以取消服用兴奋剂的运动员的参赛资格。另外，前已述及，国际奥委会反兴奋剂条例也被认为包含所
谓的严格责任的意思。在一个适用国际泳联规范的案件中严格责任原则得到了进一步的阐述和解释。该案的仲裁
庭指出，在服用兴奋剂的情况下适用严格责任可能会产生误解。在理解“严格责任”时，应当把它与民事责任中
的无过错责任或产品责任中的责任问题相比较。从适用纪律性处罚的角度来讲，兴奋剂争议中的“严格责任”的
涵义并不需要考虑主观上是否有过错。在处罚和主观目的之间并没有联系。如果确认某运动员服用了兴奋剂，对

其进行处罚是必然的结果。 [5] 

    国际体育仲裁院承认严格责任制度的适用可能会产生一定程度的困境或者被认为是不公平。在这方面国际体
育仲裁院总是强调获得同等的参加体育比赛的机会的必要性。只要是否有资格参赛无法预料，仲裁员就将不加任

何改动地适用严格责任原则。 [2]当体育比赛的公正性面临威胁的时候，国际体育仲裁院的意见是将优先考虑严

格责任原则。这意味着，一旦在某运动员的尿样或血样中发现禁用的兴奋剂，该运动员的参赛资格将被自动取

消，这是一个不容置疑的法律推定。 [5]平等重视在比赛中发现服用兴奋剂的运动员的利益与没有服用兴奋剂的

运动员的利益的想法在后来的裁判中得到了体现。 
    在另一案件中国际体育仲裁院强烈指出针对兴奋剂问题有必要采取有效措施。在本案中一位射击运动员服用
了含有禁用物质的药物后被查出药检呈阳性，尽管一位医生确信他没有这样做。仲裁庭认为在某种情况下严格责
任的适用可能会产生某种程度的不公平，但是不能为了取消这种不公平性而修改比赛规则。取消参赛资格的处罚
对该运动员来讲可能是严厉的后果，但不取消其参赛资格对其他运动员来讲可能是更加不公平。因为这些原因，
仲裁员指出，原则上讲仲裁员准备适用严格责任原则。仲裁庭意识到了那些认为严格责任是毫无根据的并且与自
然正义相抵触的观点，因为它不允许被指控方证明自己在道德上是清白的。有人争辩道这对贸易是一个极大的限
制。仲裁庭不信服这种反对意见并且认为原则上讲反对兴奋剂行为的崇高目标和实际需要足以说明适用严格责任

标准是适当的。 [5] 

    在一系列案件中仲裁庭也解释了严格责任制度在附加处罚方面的必要性。仲裁员的观点是这个严格的规范尽
管适用起来有一定程度的困难但还是必要的。仲裁庭认为绝对的严格责任制度并没有为运动员留下为自己提供开
脱的证据的余地，因此并不能区别哪些运动员是故意服用兴奋剂，哪些是过失服用，或者不知道服用了兴奋剂。 
[5] 

    仲裁庭认为过错是无关的，仅仅在有限的并且通常详细列举的案件中才允许免除运动员的责任，譬如不可抗
力或第三人的过错行为。事实上如果在每个争议中相关的体育组织都要去证明服用兴奋剂的运动员有过错的话那
么实际上来讲将是不可能控制服用兴奋剂的行为。但是另一方面如果推定运动员有过错而不给予该运动员提供证

明自己是无辜的证据的机会，不审查具体争议的客观情况而一律适用严格责任事实上也是不可接受的。 [5]但是

尽管如此国际体育仲裁院还是认为即使运动员提供的证据成功地表明他没有过错也不能免除他的责任。这一方面

是对民法里面严格责任概念的一种彻底的借鉴，另一方面也是能够有效打击兴奋剂行为的唯一解释。 [6] 

    前已述及如果在每个兴奋剂争议中相关的体育组织都要去证明服用兴奋剂的运动员有过错的话，与兴奋剂行
为的斗争将会变得“实际上是不可能”。服用兴奋剂的运动员所作的无过错的抗辩主要是作为一项可能减轻处罚

的原因，譬如它是在决定对运动员实施处罚或者可能减轻处罚方面考虑的一个因素。 [6]即使是国际体育仲裁院

也认为，“毫无疑问可以对一个没有审查其过错或故意意向的运动员实施禁赛两年的严厉处罚，尤其是根据瑞士

民法典第28条的规定更是如此。” [5]尽管如此，国际体育仲裁院在处理具体的兴奋剂争议时仍适用严格责任规

范而拒绝考虑所谓的过错因素。而且仲裁院不相信严格责任原则会违反瑞士法律，因为一个适用严格责任原则的
仲裁裁决得到了瑞士联邦法院的肯定。瑞士联邦法院对仲裁裁决是否违反了瑞士公共秩序、是否侵犯了当事人的

人身权利、是否违反了诚信以及遵守合同原则等进行了审查，并最终驳回了当事人的上诉。 [6] 

    3．过错推定和举证责任问题 
    较早的国际体育仲裁院所作的有关国际马术联合会的裁决认为在有关被指控运动员的过错方面该规章包含了
一个法律推定制度。仲裁庭指出，在有关服用兴奋剂或违禁药物方面，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的规章里面通常都有
一个举证责任倒置问题。其意思是指，一旦查明某运动员体内含有禁用物质，就推定该服用兴奋剂的行为是自愿

的行为。这样以来运动员自己必须举证反驳。 [5] 

    在这个裁决之后的一个类似裁决中，国际体育仲裁院仲裁庭特别指出通常由有过错的当事人承担的举证责任
问题应当倒置。对于有责任接受惩罚的当事人而言，只要所进行的检验显示运动员体内存在禁用物质就足够了。
这被看作是一个简单的法律推定而不是不能反驳的推定，因此某推定也可以被一个相反的证据来推翻。确切地
讲，国际马术联合会的规章里并没有提到可能让负责任的当事人提供不容抗拒的证据，但是考虑到可能对其实施
的惩罚措施的严重性，毫无疑问根据一般法律原则，应负责任的当事人有权利通过提供反证（证明运动员体内含

有禁用药物是第三人恶意而为的行为的结果或者是检验错误的结果）来为自己开脱责任。 [5]该当事人也可以举

证证明该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规定的样品检验程序是有瑕疵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就可以不遵守该规范。 [5]即使

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的相关规范没有明确规定，允许运动员提供反证为自己开脱责任也是根据一般法律原则的规

定以及保护被指控的运动员的人权所要求的。 [6] 

    与推定密切相关的是举证责任问题。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一个被推定有服药嫌疑的运
动员应证明自己是无辜的。根据程序法，如果举证责任的承担从一方当事人转移到另一方当事人可能会得到同样
的实际效果。国际体育仲裁院在关于运动员的过错方面也有转移举证责任的例子而不是进行所谓的法律推定。 
    国际体育仲裁院在一裁决中指出，根据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的有关规范，一旦确定某运动员的身体内或排泄
物含有禁用的物质，那么该运动员就被认为是服用了兴奋剂。因此所得的一个法律推定是该运动员应对存在禁用
的兴奋剂的事实负责任。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必需举证证明在运动员的体内或者排泄物里已经查出了禁用的兴奋

剂，而不用考虑该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究竟是指控方/申请人还是被指控方/被申请人。 [7]如果该国际单项体育

联合会成功地提出了证据，就可从法律上推出该运动员服用了兴奋剂，而不用考虑该运动员作出此种行为的意
图。这个法律推定和举证责任的承担是合法有效和可以强制执行的，尽管兴奋剂争议中的处罚措施类似于刑事诉
讼中的惩罚，在后者的情况下公诉人通常不但要举证证明一个违反刑事规范的实际事实，而且还要证明被告存在

过错和过错的程度。 [8]在许多争议中，国际体育仲裁院都确认了这个严格责任中的原则。 

    一般的原则是兴奋剂争议中的举证责任在于指控运动员服用了兴奋剂的当事人，通常情况下是该运动员所属
的体育协会或者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的责任。在体育联合会举证证明该运动员服用兴奋剂之前该运动员一直是清
白的。该体育联合会要能够证明运动员的尿样内含有禁用的兴奋剂并且药检呈阳性的结果并不是由实验室在检验



过程中出现的程序性过错所造成的就足够了。另一方面没有必要去额外证明运动员的行为是疏忽或者是有意的，

因为在兴奋剂争议并不考虑所谓的过错问题。 [6]不过在一案件中，经过仔细的讨论，仲裁庭认为体育联合会不

仅要证明运动员体内含有兴奋剂，而且还要证明它的消化过程。如果运动员体内如何含有兴奋剂有不止一种的科
学可能性，这至少是有效的。本案的仲裁员并没有要求提供科学方面的证据而是合理地排除了其他可能的原因。 
[6]该推理是独一无二的。 

    这种举证责任的分配在一个被发现的药物种类不属于兴奋剂名录中的案件中使用过。某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
声称该种物质应当属于兴奋剂，但它未能证明该兴奋剂的成分。相应地，运动员被宣布是无辜的，因为对于一个
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来讲要求它提供“仅仅根据客观分析来判断运动员的故意或过失”的证据是不可能的，而该

证据是它能证明运动员服用兴奋剂唯一证据。 [5] 

    另外，国际体育仲裁院也指出由体育组织承担举证责任将会导致法律上的不确定性。因此仲裁院考虑作为一
个原则可以保留过错推定制度，但是作为一种补偿，通过提供转移举证责任的可能性，运动员可以提供排除其责

任的证据。因此可以允许运动员证明他没有故意服用兴奋剂或者他服用兴奋剂的行为是由于过失所造成的。 [5]

国际体育仲裁院的这种考虑得到了瑞士联邦法院的肯定。国际体育仲裁院承认申请人有提供相关证据的权利，只

要申请人在规定的时间并以规定的形式提出有关的证据，申请人所拥有的这项权利就应当得到保障。 [5] 

    另外一个与举证责任有关的是当事人的主观心理状态，即故意或者过失。几乎没有案例表明一个运动员能够

反驳过错推定或成功地提供了证据证明他没有服用兴奋剂的故意或过失。 [2]国际体育仲裁院对申请人适用的是

一个较高的标准以表明为避免染指兴奋剂该申诉运动员已采取了所有的必要的预防措施。 [5]根据国际体育仲裁

院的观点，一个杰出的运动员应当具有超越普通人甚至超越从事该体育运动项目的一般人的注意标准。 [2]譬

如，在有关马术运动中骑手的义务方面，国际体育仲裁院认为，在负有责任的运动员知道对其的马匹要进行兴奋
剂的检测之时起，他就应采取必要的谨慎措施。在比赛前，他必须通过检查马的状态保证对马进行医疗时所使用
的含有兴奋剂成分的药物彻底消失并最终不再会对比赛产生影响。如果情况不是如此，换句话说，该骑手有义务

不再参加比赛。 [5] 

    国际体育仲裁院一直拒绝接受运动员所作的关于他们的行为是友善的、与服用兴奋剂没有什么利害关系的辩
解。至于运动员过去的良好记录和友好行为，仲裁庭在一个案件中指出这并不能解除举证责任，因为根据定义，

那些服用兴奋剂的人是危险承担者。 [9]承认这些过去的所述将会使得与兴奋剂的斗争毫无效果，尤其是在那些

与其他证据和现行条例无关的案件中更是如此。 [5]仲裁庭同时指出关于自己无辜的口头证据不管是多么地感

人，在有关过错方面都不能超越科学证据。 [6] 

    4．证明标准 
    国际体育仲裁院仲裁庭也经常就所适用的证明标准进行阐述。该问题主要是在有关反驳过错推定的案件中产
生的。首先仲裁庭通常宣称体育联合会应当提供充足的证据证明被指控运动员的血液或尿样中含有兴奋剂。为此
体育联合会必须毫无疑问和合法地出示证据证明有服用兴奋剂的例子。但是鉴于对运动员的禁赛处罚对其以后的
生计可能造成的直接后果，国际体育仲裁院适用比一般民事诉讼中的证明标准较高但又比刑事诉讼中的标准低的

证明标准。适用刑事标准将会在国家的公法与调整民间组织的民间规范之间产生混淆。 [7] 

    前已述及在证明标准方面，作为一个原则问题，一般认为刑法中的标准不能适用于类似体育组织的民间性组

织的纪律性行为。 [7]尽管该原则受到了批评，但是国际体育仲裁院在后来的一裁决中指出，类似体育运动中的

兴奋剂检验的“准刑事”程序，应当从另一方面作不同的看待，除了其他原因之外还有“遇有疑义时应有利于被
告”的原则，例如嫌疑者的利益方面的原因。而它自身则源于无罪推定，这是一个最重要的深深体现在基本的法
律原则之中的推定。在刑事和类似的程序中该原则具有双方当事人承担的举证责任不相同的效果，即指控方当事

人必须确定无疑地证明指控的事实，对被指控方只要指出怀疑理由就足够了。 [6]该裁决仍是独特的。瑞士最高

法院已经裁决承认反兴奋剂的制裁具有民事的而不是刑事的性质。因此，仲裁庭不应当适用刑事标准。法院认
为，根据国际体育仲裁院的观点，分析结果显示存在禁用的物质足以得出服用兴奋剂的推定，相应地，举证责任
倒置不但关系到公共政策，还关系到指明和评估证据的义务。民间规范不能调整这些问题，它们是根据刑法中特
有的一些概念譬如无罪推定、遇有疑义时应有利于被告的原则以及欧洲人权公约中的一些有关的保障条款来解释

的。 [6] 

    其次该问题涉及当事人的心理状态和举证责任的反驳。在较早的一个裁决中国际体育仲裁院仲裁庭明确指出
运动员提供证据证明其教练是在该运动员本人不知情的情况下给了他服用的兴奋剂是不足够的。仲裁庭指出此运

动员应提供确凿无疑的反驳证据证明他没有过错是很重要的。在这方面简单的推理是不足够的。” [5] 

    另一方面仲裁庭认为如果一个被指控的运动员能够通过提供证据证明尿样的处置是武断的而对检验结果的可
靠性提出怀疑的话这就足够了。尿样瓶可以在未检查的情况下就打开。仲裁员认为“怀疑是存在的，这将是有利

于申诉人的。” [5]在这方面必须指出 “抗辩”事实上是针对证据的可靠性的，并且这不足以证明运动员没有过

错。仲裁员也指出如果他们面对的是一个纯粹的理论和极度不可能的假设，他们所能提出的最低程度的要求是与
提供事实证据有关的，这将是该理论的一个目的。相应地，如果某运动员提供的证据达不到这种程度仲裁庭就不
会接受尿样被破坏的陈述。在后来的一案件中仲裁员拒绝接受证人所作的他吃了已被运动员吃过的蛋糕的证据。
仲裁庭认为这些证据的情况以及某种程度的前后不一致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它的价值。 
    5．结束语 
    与体育运动中服用兴奋剂的行为进行斗争是一个艰苦的过程，这可能需要规定严格责任的规范。但是规范的
制度者和规范的应用者首先要严格要求自己，应当预见到该规范的实施有可能影响到献身于体育运动的运动员的
一生。故必须有权威组织制定规范，而且规范的制定程序应当明确，并且应当适用符合宪法性文件规定的方式通

过这些规范。 [5]不应当用一大堆互相质疑甚至互相对立的规范来规定运动员和体育官员之间的关系。 

    应当承认在兴奋剂的有关争议中适用严格责任原则在某种程度上有可能是不公平的，譬如运动员不是因为自
己而是由于其他人的原因或者自己是无意识的行为被查出服用兴奋剂而受到处罚。然而，不可能为消除这种不公
平性而修改体育规范。就像体育比赛不会因某一运动员身体有病而推迟举行一样，对服用兴奋剂的处罚也不能因
为意外的原因而取消。体育比赛的发展可能会遇到许多法律没有办法予以补救的不公平情况，而不用考虑这些不
公平是因为意外的原因还是因为某些应负责任的个人的过错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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